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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一直为全社会所关注，但在现行的政策中，只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有实行优惠利率的规定，而其他社保基金则没有，造成了利息流失，使社保基金不能实现应有的增

值。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社会保险基金执行优惠利率政策有如下的思考。 

 

    一、现行优惠利率政策的有关规定 

 

    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养老保险基金活期存款实行优惠利率的通知》（银发[1997]567号）中规定：

“为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进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经研究决定：养老保险基金存

入各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从1998年1月1日起，按三个月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计息”（1998年1月4日印

发）。 

 

    2、《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中，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的银行计息办法为：当年筹集的部分，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上年结转的基金本息，按3个月期整存整取

银行存款利率计息；存入社会保障财政专户的沉淀资金，比照3年期零存整取储蓄存款利率计息，并不低于

该档次利率水平。 

 

    3、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社字[1998]6号）第12条规定：存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入户、支出户

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优惠利率计息。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资金，按照同期居民

银行存款利率计息。第19条规定：本规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执行。（1998年1月27日印发） 

 

    4、《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03]47号）第7条

规定：存入收入户、支出户和财政专户中的社会保险基金，要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优惠利率计息。各项社

会保险基金要分别计息，分别核算。 

 

    二、存在的问题 

 

    对上述政策的理解，各地都有不同的解读与规定。理解上有歧义，规定上不明确，那么执行中就难到

位，检查中就不好定性。 

 

    1、规定不一致。政策规定的不一致，造成优惠利率不统一，虽然平常在各级进行的检查中，都对各项

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和是否享受优惠利率作为必审必查的内容之一，但真正明确规定的却只有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基金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但就这二种保险所规定的利率政策也不一致。 

 

    2、理解有偏差。对银发[1997]567号文件可理解为：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优惠利率，而对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不执行优惠利率；但对其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都应实行优惠利率。可是在财社字[1998]

6号文件中，财政专户却又排除在外，不享受优惠利率。而这两个文件都是1998年1月份印发的，这就造成在

实际操作中，有的只对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执行优惠利率，而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不执行优惠利率；

还有的只对收入户和支出户优惠，而对财政专户不优惠。虽然后来在财社[2003]47号文件中明确了要对财政

专户执行优惠利率，但其实际执行情况也是个未知数。 

 

    3、执行有难度。养老保险基金的优惠利率政策只有一个档次，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则分三个档

次，且含义不明确。因为在实务中，收入户余额在月末要转入财政专户，支出户又是由财政专户转入，因此

在计算利息时，经办机构及银行都难以分清有多少是当年筹集的，有多少是上年结转的基金本息，还有多少

是沉淀资金，从而导致适用利率难定，利息计算不准。 

 

    4、范围欠完整。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原来只局限于城镇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险，现已扩大到覆盖

所有的城乡居民，同样是社会保险基金，有的要执行优惠利率，有的不需要执行，容易造成混乱，也给人们

一个错觉，认为有的保险重要，有的不重要，也不利于操作执行。如同样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时只对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进行了规定，那么现在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是否执行也是个问题。 

 



    三、完善建议 

 

    1、扩大优惠范围。将只限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优惠利率政策，扩大到失业、生

育、工伤、城镇（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及城市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城镇（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特殊人员医疗保障基金、公务员医疗补助基

金、补充医疗保险基金。总之，是覆盖到所有社会保障基金。 

 

    2、统一明文规定。从保值增值角度通盘考虑，应统一明确规定，既便于经办机构、财政、银行操作执

行，也便于监督检查，以免产生误解。一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文规定；二是由国务院发文规定；三是在社会

保险法（草案）第六十七条中明确，笔者认为这是最好的。鉴于现行政策中，各项基金都要求设立收入户、

支出户、财政专户，且收入户余额在月末要转入财政专户，建议统一表述为：收入户、支出户的活期存款，

按3个月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计息；财政专户的活期存款，按3年期零存整取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3、拓宽增值方式。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正确处理风险和收益的关系，适当放宽增值方式，提高

基金收益，确保广大参保人员在年老、失业、就医时无后顾之忧。一是由国家发行社保基金特种定向国债。

为结余的社会保险基金发行利率、期限都最优惠的特种国债，以国家信用来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安全与

收益。二是鉴于地方社保基金结余不断增长，而基金的保值增值方式有限，建议参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的运营方式，成立省级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地方结余及做实个人账户基金适度向省级集中，并可用于

投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购买地方政府发行的基建债券等。这样既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可使社

保基金得到合理增值。 

 

    4、强化部门职责。在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上，要强化相关部门的职责，使优惠利率政策切实执行到

位。人民银行应在日常的监管中加强对各国有商业银行中各社保基金账户的开设、使用及其是否严格执行了

优惠利率政策进行监督检查，且应实行不定期的从上到下的专项检查，同样，财政、审计部门也应如此。 

 

    社保基金的安全完整与保值增值，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只有各级各部门都切实

履行好各自的职责，才能将社会保障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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